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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（院）办发〔2024〕7号

忻州师范学院
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为深刻汲取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教训，全面加强电动

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，切实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山西

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<山西省学校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

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晋教安稳〔2024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坚持疏堵结合、创新驱

动、齐抓共管，坚持保障安全与服务师生员工相协调，全面提升

校园电动自行车登记、使用、停放、充电等各环节安全水平。2024

年开展集中整治，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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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事故及火灾事故；2025 年巩固提升整治成效，严控增量风险，

推进落实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领导组，全面

负责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。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分管安全的副校长

副组长：后勤管理部、武装保卫部、基建部、项目公司负责

人

成 员：其他单位党政负责人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武装保卫部

办公室主任：武装保卫部部长

三、工作重点

1.实施校园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要严格落

实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制度，对所属人员使用电动车情况进行认

真排查和统计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数据准、动态详，严禁不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、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电动自行车进入学校。

2.加快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。后勤管理部要对既有电

动自行车数量，摸清充电需求，测算充电设施建设数量，科学制

定具体实施计划，及时完成充电设施建设。

3.强化新建教师实训大楼电动自行车停放用地规划。基建部要

落实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(GB50180-2018)、《城市综合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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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体系规划标准》(GB/T51328-2018)、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

(TD/T1062-2021）等有关非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设置规定，将电

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纳入项目配套，明确布局和配建比。

4.加强校园建筑架空层使用管理。校园内建筑架空层不具备消

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用作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，基建部、资

产管部、后勤管理部、武装保卫部、项目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做

好架空层安全巡查工作。

5.落实电动车充电运维管理责任。后勤管理部引进充电设施运

营单位时要充分征求住建、应急、市场监管等单位意见，与运营

商合理确定收费标准，落实运营管理主体责任，建立专业的充电

设施维护保养队伍，加强充电设施的日常维护检修和巡查登记，

定期开展充电设施电气运行安全检查。

6.严查违规停放充电行为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要积极营造安全

工作“齐抓共管”良好局面，动员师生员工积极参与电动自行车日

常管理，对“进楼入门”“飞线充电”等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开展检查、

劝阻和宣传提示。特别对校园内电动自行车堵塞占用疏散通道、

安全出口等违规行为及时采取制止措施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做好

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，做好安全提示、防火

巡查等工作。

7.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教育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要充分利用校

园橱窗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资源，以及班会、微信群、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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钉群等，面向广大师生和教职工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文明停放、

安全充电、不得私拉电线及插座和上楼入室等内容的宣传，曝光

典型违法案例。鼓励引导师生积极查找身边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，

自觉做维护校园安全的遵规守纪者。

8.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工作培训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要按照“三

管三必须”的要求，将电动自行车安全常识纳入所属人员常态化教

育培训内容，切实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能力和安全意识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本次整治行动从即日起至 2025年底，分 4个阶段进行：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 (2024年 6月 22日前)。各单位、项目

公司要召开动员部署会，全面启动整治工作，要按照本方案要求，

明确任务分工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各项行动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排查摸底阶段（2024年 6月 22日至 7月 25 日）。深

挖细挖涉及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隐患，摸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、

充电端口数量，摸清校园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计划，边摸底、

边排查、边整改，有效纠治一批即查即改问题，对不能立即整改

的要研究落实防范措施，确保整改期间安全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

认真填写《忻州师范学院电动自行车信息统计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

报后勤管理部、武装保卫部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因师生员工电动

自行车保有量动态变化，请各单位、项目公司每半月进行一次排

查统计，并将变化情况报武装保卫部、后勤管理部备案（同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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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电子版）。

（三）整治攻坚阶段（2024 年 7月 25日至 2025 年 11月 25

日）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对排查出的各类问题隐患，按照整改难易

程度，科学确定整治目标，建立任务清单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时限、

责任，推动问题隐患整改到位，同时开展实地核查，及时发现和

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5年 12月底前）。各单位、项目公

司积极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及时查漏补缺，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，

及时总结经验做法，健全完善电动自行车“全链条”安全长效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要深入学习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

增强忧患意识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侥幸心理、松劲心态，按照

本方案工作要求，明确分工，明确责任，狠抓落实，限期解决，

不留死角。

（二）强化隐患治理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要切实按照“全覆盖、

重实效"的要求，对校园进行全覆盖、地毯式的排查，并抓好整改

环节，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要建立台帐，制定整改方案，并明

确整改责任人，限期进行整改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各单位、项目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5

日前按要求上报《忻州师范学院电动自行车信息统计表》。自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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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起每月 23日前报送本单位工作进展情况。

联系人：武装保卫部李 宇，电话：15834282933，崇学楼B505

后勤管理部康利平，电话：18003505715，后勤综合楼315

2024年 6月 20日

忻州师范学院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 2024年 6月 20日印发



附件

忻州师范学院电动自行车信息统计表

  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
序号 车主姓名 性别 车牌号码 系（院）班/单位 工号/学号 手机号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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